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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慧网】一九九九年七月
二十日中共与江泽民集团动用整部
国家机器迫害法轮功，为了实行
“肉体上消灭、经济上搞垮、名誉
上搞臭”的灭绝政策，不断制造假
新闻，编造一连串自焚、杀人与敛
财等弥天谎言，企图激发民众对法
轮功的仇恨。这些假新闻中，荼毒
世人最严重者，莫过于二零零一年
一月二十三日炮制的“天安门自焚
事件”。 

 

天安门自焚伪案 漏洞百出 

如果把二十三年前的中央电

视台“天安门自焚事件”录像画面

进行慢镜头分析，便会暴露出很多

疑点，说明这场“自焚”事件完全

是一场精心布局的预谋与骗局。 

一、在“自焚”事件中被大

面积烧伤的小女孩刘思影气管被切

开后四天就能接受采访并能唱歌。 

二、《焦点访谈》录像证

实，刘春玲不是被火烧死，而是被

警察用重物击打头部倒下的。 

三、天安门巡逻的警察几分

钟内从两辆警车里拿出二十多个灭

火器和灭火毯应付该起“自焚”突

发事件。 

四、北京积水潭医院治疗

“自焚”大面积烧伤者，不作任何

防护。允许记者近距离采访（下

图）。 

五、“王进东”在自焚时衣

服已被烧焦（上图），但是最易燃

烧的头发还在头上，他腿间的盛满

汽油的雪碧瓶却完好无损。在他喊

出那句似是而非的口号之前，警察

手中的灭火毯却在他头上悠闲地摇

晃很久，没有丝毫灭火的急迫。 

六、在央视和新华社的“自

焚”报导中，先后出现了三个不同

的“王进东”。台湾大学语音识别

实验室对王进东的声音作了语音鉴

定，得出明确结论：《焦点访谈》

第一集中的王进东与后来的王进东

不是同一人。“追查迫害法轮功国

际组织”经可靠途径查获：参与

“自焚”的“王进东”是由一名现

役军人扮演。 

不仅上述造假的凿痕太过明

显，《华盛顿邮报》在二零零一年

二月四日头版头条发表了调查报告

《自焚的火焰照亮了中国的黑幕─

─当自焚的动机乃加强对法轮功的

斗争》。邮报记者菲力蒲•潘亲自

到自焚身亡的刘春玲的家乡开封实

地调查，邻居们说从来没有人看见

过刘春玲炼法轮功。 

国际教育发展组织于该年八

月十四日在联合国会议上声明：从

录像分析表明，整个事件是“政府

一手导演的”。 

《伪火》影片获奖  民众明了真
相 

令中共极度难堪的是，二零

零三年十一月八日由新唐人电视台

制作、揭露“天安门自焚真相”的

纪录片《伪火》，从各国参赛的六

百多部影片中脱颖而出，获得第五

十一届哥伦布国际电影电视节荣誉

奖。该奖项在记录片领域享有盛

誉，其历史仅次于“奥斯卡”。

《伪火》影片以触目惊心的画面和

精辟严谨的分析，揭示了“自焚”

案的诸多疑点，从而证实了整出事

件是中共栽赃法轮功而炮制的伪

案。 

造假遍中国 回归传统救乱世 

造假是中共一贯手法，其歪

风引领人心沉沦，道德逐步下滑，

造假在中国社会随处可见。夸大不

实的经济数据，错误引导投资人进

场；空气质量监测造假，剥夺了公

众的知情权，等于变相害人。 

欲匡正社会，必先正人心。

真、善、忍是普世价值，恰是整饬

歪风邪气的解药良方。衷心祝愿中

国人回归传统价值，早日唾弃造

假，说真话，办真事，恢复良知善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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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慧网】（明慧网通讯员陕

西报道）二零二四年二月十九日，

咸阳市礼泉县三位法轮功学员李

静、李向红和张涛分别被秦都区法

院枉法判刑四年半、四年和十个

月。目前，李静、李向红二人已依

法上诉至咸阳市中级法院。 

绑架和构陷 

二零二二年九月三十日，一群

警察来到李向红的服装店，抢走了

她的几十本大法书，将她绑架。同

时，一伙警察到李静的店里非法搜

查并绑架。张涛是从练车场上直接

被戴上手铐绑架。当天，咸阳市公

安局、乾县公安局、礼泉县公安局

非法抓捕六位礼泉县法轮功学员，

李静、李向红和张涛是其中三位。 

据悉，此前，李静、李向红和

张涛等六位法轮功学员去礼泉的邻

县乾县发大法真相资料，告诉民众

法轮大法好的真相，被乾县国保大

队从监控录像中得知，这次绑架的

主凶是乾县国保大队。 

二零二二年十月二日，李静、

李向红和张涛等六位法轮功学员被

非法刑事拘留，张涛被非法关押在

乾县看守所，李静、李向红等被非

法关押在礼泉县看守所。 

二零二二年十一月四日，李

静、李向红和张涛被乾县检察院非

法批捕，并被构陷至乾县检察院。

李静、李向红绝食反迫害，遭强行

输不明液体，生命危急。 

约在二零二三年二月初，构陷

李静、李向红和张涛的案件被乾县

检察院转至咸阳市秦都区检察院。 

二零二三年三月，李静、李向

红和张涛又被构陷至咸阳市秦都区

法院。 

二零二三年四月二十五日早上

九点，咸阳市秦都区法院对李静、

李向红和张涛不公开非法庭审，三

位法轮功学员一直坚持正信，坚持

自己没有罪。秦都区法院在法庭上

宣布秦都区检察院非法量刑建议：

张涛八个月，李静三～七年，李向

红三～七年。 

李静和李向红一直被非法关押

在礼泉县看守所。二零二三年八月

一日，张涛被“取保”回家。 

然而，在过后近十个月中，秦

都区法院既不判决，也不放人，家

人和律师到秦都法院要人，主管法

官王志辉拒见家人和律师。 

二零二四年二月十九日，秦都

区法院对李静、李向红和张涛非法

判刑，李静被非法判刑四年半，被

勒索罚款一万元；李向红被非法判

刑四年、被勒索罚款一万元。张涛

被枉判十个月，勒索罚金五千元，

其非法刑期超过秦都区检察院量刑

建议两个月。 

目前，针对咸阳市秦都区法院

一审非法判决，李静和李向红二人

已上诉至咸阳市中级法院。据悉，

二零二四年三月二十一日，咸阳市

中级法院法官左飞翔、书记员杨虎

非法讯问了张涛。 

二零二三年四月二十五日，咸

阳市秦都区法院对李静、李向红和

张涛进行了不公开审理，李静、李

向红当庭对起诉书上构陷的所有事

实，包括从家中非法搜查所得资

料、书籍、刊物、传单、真相币、

光盘、优盘，所谓“标志物”作为

构陷的所谓事实予以全盘否定。 

在上诉书中，李静、李向红表

示： 

一、一审法院应该公开开庭； 

二、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

二人不构成破坏法律实施罪； 

三、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

导致判决结果严重错误； 

四、程序违法。 
针对程序违法，李静、李向红

指出以下两点： 

1、一审超过法定审理期限 

二零二三年四月二十五日，秦

都区法院非法秘密开庭，二零二四

年二月十九日下达非法判决书，历

时近十个月之久，早已违反《刑事

诉讼法》第二百零八条规定的两个

月审理期限。 

2、一审法院开庭后，就补侦

内容未组织开庭质证，严重违法 

一审法院开庭后，又于二零二

三年九月二十八日向公诉方下达补

充侦查函，要公诉方补充构陷材

料。侦查方于二零二三年十月十二

日就相关问题出具了情况说明等所

谓的“证据”后，一审法院没有再

次组织庭审质证，属于严重违法。 

判决书中显示，二零一六年六

月二十七日，李静、李向红因讲真

相，被礼泉县公安局非法行政拘留

各十五天；二零二零年四月十五

日，李静因坚持修炼，及家中珍藏

法轮功书籍及资料，并希望家人修

炼受益，被礼泉县公安局非法行政

拘留十五天，勒索罚金一千元。二

零一八年八月六日，李静被炸水县

法院非法判刑一年四个月，勒索罚

金三千元。 

这些事实被秦都区法院用来继

续迫害李静和李向红的理由，而事

实上，这是李静和李向红遵循法轮

大法真、善、忍原则做好人，遭中

共构陷、迫害的结果。 

张涛被超期非法关押 
秦都区法院一审偷偷开庭后不

久，张涛被非法关押时间已超过量

刑建议，家属和律师多次找法官王

志辉，要求重新开庭，要求尽快释

放法轮功学员。 

王志辉却躲闪不见，一会儿在

外地出差，一会在单位忙着开会

等，找各种理由。律师打电话给

他，要求重新开庭，他明确拒绝。

律师要求尽快释放张涛，他嘴上答

应，实则没有行动。他还拒绝签收

律师介入此案的手续，将律师手续

退回律所。无奈家属找王志辉的亲

戚打听，王志辉骗亲戚说：快了快

了，还说不会重判。 

法官王志辉一拖再拖，始终不

见释放法轮功学员的信息。律师不

得已，遂向秦都区法院、秦都区检

察院，咸阳市检察院投诉。后来，

又有两位律师找法官王志辉，都以

同样方式被拒绝。王志辉还说，判

决结果他不能完全做主，自己说了

不算，有 “上级”参与。 

参与二审的办案人员可能有：

蔡晰（刑二庭庭长）、陈波翠、路

晓娟、左飞翔、张琳（刑一庭庭

长）、范涛、周祎、樊志强、审判

监督庭庭长樊国强等，最终由其中

三人组成合议庭。 

责任人及单位 

陕西省咸阳市秦都区法院审判

长：王志辉 

陪审员：汪贺义 娄静 

书记员：寇妍妍  ◇ 


